商务条款

一、招标条件
本项目已由吉林石化公司主管部门批准，资金已落实，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其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特种漆，33笔；
供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交货地点：吉林石化公司仓储中心；
质 保 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6个月；
技术标准：详见技术规格书。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

（1）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相应生产经营资质的制造商；

（2）投标人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复印件）； 

（3）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无重大法律纠纷； 

（4）近三年在国家、行业、集团公司以及地方政府质量监督检查中无不合格情况；

（5）须提供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的销售合同和发票复印件等有效证明文件，累计金额95万元以上。证明文件需包含：货物品名、规格、数量、用户名称。同时提供相应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未满足上述要求的业绩为无效业绩，其投标予以拒绝；

（6）投标人须提供至少一份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具，签发日期为2018年1月1日以后）；
投标人具有送货到吉化公司仓储中心各供应站（东部供应站、中部供应站、西部供应站，东部与西部距离13.5公里）并办理入库验收及结算等相关事宜的能力；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付款条件：货到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90％，合同价款的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若无质量问题予以支付(其中民营企业不超过30％的合同价款以电子银行承兑或商业承兑的形式支付)。
（10）本招标项目设最高投标总限价为190万元人民币；分项单价限价详见《限价表》，任何高于最高限定单价、最高投标总价限价的投标将被拒绝；

（11）2020年-2021年特种漆框架采购数量为模拟量，实际采购量以每月实际需求为准。

（12）投标人应确保满足技术方案中确定的产品质量标准及要求。框架协议执行期间，招标人将依据吉林石化分公司相关规定对到货物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理化检验；
（13）在框架协议执行期间，如果本项目由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发布新的一级物资集中采购结果，或者炼化专用设备备品备件专业协同采购、东北区域协同采购、自建电商采购、第三方社会电商采购等二级物资集中采购结果后，将按集团公司公告或专项工作要求，终止本项目框架协议。
*四、评价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